
彰化縣政府特殊優良教師遴選要點部份規定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彰化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發揚

尊師重道優良傳

統，提振教師專業

精神，並依據教育

部發布「師鐸獎評

選及表揚活動實施

要點」，訂定本要

點。 

一、彰化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發揚

尊師重道優良傳

統，提振教師專業

精神，並依據教育

部發布「師鐸獎評

選及表揚活動實施

要點」，訂定本要

點。 

本點未修正。 

二、推薦單位： 

（一）本府所屬高

中、國中及國

小（含公立幼

兒園）。 

（二）本府教育處

（以下簡稱

本處）主動

推薦。 

二、推薦單位： 

（一）本府所屬高中、

國中及國小

（含公立幼兒

園）。 

（二）本府教育處（以

下簡稱本處）主

動推薦。 

本點未修正。 

三、參與遴選對象之資

格條件： 

（一）具有下列各項

基本條件： 

        1.連續服務教

職五年以

上，且在現

職學校服務

三、推薦標準： 

（一）基本條件： 

         1.連續服務教

職五年以

上，且在

現職學校

服務滿一

年，品德

一、 配合教育部修正

「師鐸獎評選及

表揚活動實施要

點」，現行規定第

三款所訂特殊條

件非必備之條

件，爰移列至修

正規定第四點。 



滿一年，品

德優良、服

務熱心及教

學或行政表

現績優，最

近五年考核

（績）或評

鑑結果，均

核定通過、

晉級或發給

獎金。 

        2.未曾獲全國

師鐸獎且最

近五年未曾

受本縣特殊

優良教師表

揚。 

（二）具有下列積

極條件之一

者： 

1.從事教職

盡心盡力，

有具體成

效，且深受

家長、學生

及同事肯

定。 

2.充分發揮

專業精神

及教育愛，

優良、服

務熱心、

教學績

優，最近

五年考

（績）核

或評鑑結

果，均核

定通過、

晉級或發

給獎金。 

 2.未曾獲全國

師鐸獎且

最近五年

未曾受本

縣特殊優

良教師表

揚。 

（二）積極條件，具

有以下具體成

效之一者： 

1.從事教職盡

心盡力，有

具體成效，

且深受家

長、學生及

同事肯定。 

2.充分發揮專

業精神及教

育愛，具有端

正教育風氣

二、 現行規定第四款

移列至第三款，

並參酌「師鐸獎

評選及表揚活動

實施要點」修正

或增列第一目至

第九目規定。 



具有端正

教育風氣

之特殊事

蹟。 

3.在其專業

領域有創

新、顯著

發展或在

教育崗位

上有特殊

奉獻。 

4.對執行教

育政策成

績卓著。 

（三）具有下列消極條

件之一者，不得

推薦；尚在調查

階段者，亦同： 

1.曾體罰或霸

凌學生。 

2.在外補習、

違法兼職，

或藉職務之

便從事私人

商業行為。 

3.教保服務人

員條例第十

二條、第十

三條、第十

四條第一項

之特殊事蹟。 

3.在其專業領

域有創新、

顯著發展或

在教育崗位

上有特殊奉

獻。 

4.對執行教育

政策成績卓

著。 

（三）特殊條件：

過去年度曾

獲頒教育部

或本府優秀

教育人員、

教育文化專

業獎章、教

學卓越獎、

校長領導卓

越獎、推展

學校體育績

優個人獎、

優良特殊教

育人員、優

良學生事務

及輔導人

員、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

創新應用團

隊、國家講



或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所

定情形之

一。 

4.教師法第十

四條第一

項、第十五

條第一項、

第十六條第

一項、第十

八條第一

項、第十九

條第一項或

第二十一條

所定情形之

一。 

5.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第三

十一條第一

項所定情形

之一。 

6.曾任代理教

師、代課教

師、兼任教

師、教保員、

助理教保員、

運動教練、軍

訓教官、護理

教師、校長或

園長，而具有

座、全國傑

出通識教育

教師等獎項

之一者，得

優先推薦。 

（四）消極條件，

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不得推薦： 

1.曾體罰學

生。 

2.曾參加校

內外不當

補習。 

3.具有教師

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

各款所定

情事之

一。 

4.具有教育

人員任用

條例第三

十一條各

款所定情

事之一。 

5.涉性侵害

或性騷擾

事件或尚

在調查階



法規所定不

適任之情形。 

7.曾受刑事有

罪判決確

定、緩起訴

處分確定、

懲戒處分，

或最近三年

內受申誡以

上，或最近

五年內受記

過一次以上

或合計三次

申誡以上之

懲處。 

8.曾違反學術

倫理或專業

倫理。 

9.其他行為具

有相關法規

所定不適任

情形，或違

反相關法規

經學校或有

關機關查證

有不得推薦

之情形。 

段。 

6.於不適任

教師、運

動教練、

軍護人

員、校長

或園長處

理程序

中。 

7.曾受刑

事、懲戒

處分或最

近五年內

平時考核

申誡以上

處分。 

8.曾違反學

術倫理或

尚在調查

階段。 

9.有其他有

違師道之

不良情

事。 

 

四、受獎對象曾獲下 

    列獎項之一，經 

    評估據者，得優 

 本點新增，配合教育部修

正「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

動實施要點」，將現行規



    先推薦： 

(一)教育部或本府

優 秀 教 育 人

員。 

(二)教育專業獎章。 

(三)教學卓越獎。 

(四)校長領導卓越

獎。 

(五)學校體育傳炬

獎。 

(六)卓越特殊教育

人員。 

(七)優良學生事務

及輔導人員。 

(八)推動數位學習

績優中小學人

員。 

(九)推動數位學習

績優領航教師。 

(十)教育部藝術教

育貢獻獎。 

(十一)全國技藝教

育績優人員。 

(十二)國家產學大

師獎。 

(十三)國家講座主

持人。 

(十四)全國傑出通

識教育教師。 

定第三點第三款移列至

本點，並增列教育部及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所辦理之教育獎項，包含

推動數位學習績優中小

學人員、推動數位學習績

優領航教師、教育部藝術

教育貢獻獎、全國技藝教

育績優人員、國家產學大

師獎等，其餘配合獎項最

新名稱修正。 



五、遴選名額： 

（一）中學校長一

至二人，國

小校長（含

公立幼兒

園）四至六

人。 

（二）教師（含公

立幼兒園）

遴選人數不

得超過當年

度校內初選

推薦教師總

數百分之七

十（小數點

無條件進

入）。惟教師

遴選名額以

不超過六十

名為限。 

（三）前二款名額

（含教師及

校長）中經

本府初審程

序並依教育

部公告推薦

人數報教育

部參與師鐸

獎決選。 

四、遴選名額： 

（一）中學校長一

至二人，國

小校長（含

公立幼兒

園）四至六

人。 

（二）教師（含公

立幼兒園）

遴選人數不

得超過當年

度校內初選

推薦教師總

數百分之七

十（小數點

無條件進

入）。惟教師

遴選名額以

不超過六十

名為限。 

（三）前二款名額

（含教師及

校長）中依

本府初審程

序推薦六名

報教育部參

與師鐸獎決

選。 

點次變更並修正報教育部 

參與師鐸獎決選人數。 

 



六、推薦程序： 

（一）校內初選： 

1.由中小學

各校校長

召集全體

教職員工

代表及家

長代表組

成初選小

組推薦

之，每校

得推薦一

名，若總

班級數

（含幼稚

班及特教

班）超過

五十班

（含）以

上學校得

增加一

名。 

2.初選小組

遴選後，

並經校務

會議通

過，由校

長填具推

薦表，並

在遴選紀

五、推薦程序： 

（一）校內初選： 

1.由中小學

各校校長

召集全體

教職員工

代表及家

長代表組

成初選小

組推薦

之，每校

得推薦一

名，若總

班級數

（含幼稚

班及特教

班）超過

五十班

（含）以

上學校得

增加一

名。 

2.初選小組

遴選後，

並經校務

會議通

過，由校

長填具推

薦表，並

在遴選紀

點次變更，並配合修正第

二款第一目進入複選人

數為依教育部公告推薦

人數上限二倍。 

 

 



錄欄內敘

明遴選經

過及結

果，連同

特殊優良

事蹟之有

關證件影

本，由校

長簽章，

推薦報

府。 

   (二) 本府初審： 

1.初選: 

(1)各推薦單

位推薦之

教師，由

本處處長

召集副處

長、督

學、科

長、學校

代表及家

長代表召

開初選會

議，採書

面審查方

式進行遴

選，依教

育部公告

推薦人數

錄欄內敘

明遴選經

過及結

果，連同

特殊優良

事蹟之有

關證件影

本，由校

長簽章，

推薦報

府。 

(二) 本府初審： 

1.初選: 

(1)各推薦 

單位推

薦之教

師，由

本處處

長召集

副處

長、督

學、科

長、學

校代表

及家長

代表召

開初選

會議，

採書面

審查方



上限二倍

進入複

選。 

2.複選： 

（2）評選會

議：由本

處處長召

集評審小

組成員召

開評選會

議，依實

地訪查結

果及書面

審查進行

遴選，選

出教育部

公告推薦

人數報教

育部參加

決選。表

決過程應

有二分之

一以上評

審小組成

員出席，

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

人員決議

通過。 

 

式進行

遴選，

從中選

取十二

名進入

複選。 

2.複選： 

（2）評選會

議：由

本處處

長召集

評審小

組成員

召開評

選會

議，依

實地訪

查結果

及書面

審查進

行遴

選，選

出六名

報教育

部參加

決選。

表決過

程應有

二分之

一以上



評審小

組成員

出席，

三分之

二以上

出席人

員決議

通過。 

七、獎勵及表揚: 

（一）師鐸獎：獲獎

者由教育部

公開表揚、頒

贈師鐸獎獎

座一座、獎狀

乙紙，並記功

一次；另由教

育部安排出

國考察。 

（二）特殊優良教師

金質獎：通過

本府複選推

薦報部參加

師鐸獎決選

者（不含獲師

鐸獎者）由本

府公開表揚，

核予嘉獎二

次、頒予獎座

一座，並頒贈

教育部獎狀

六、獎勵及表揚: 

（一）師鐸獎：獲獎

者由教育部

公開表揚、頒

贈師鐸獎獎

座一座、獎狀

乙紙，並記功

一次；另安排

出國考察，教

育部補助每

人以新臺幣

十萬為限，得

獎事蹟由教

育部編印成

專輯。 

（二）特殊優良教師

金質獎：通過

本府複選推

薦報部參加

師鐸獎決選

者（不含獲師

鐸獎者）由本

點次變更，修正第一款

獲獎者由教育部公開表

揚並安排出國考察，獎

勵方式與補助金額依教

育部規定辧理。 



乙紙。 

（三）特殊優良教師

銀質獎：通過

本府初選納

入實地訪查

者（不含推薦

報部者）由本

府公開表揚，

核予嘉獎一

次，頒予獎座

一座、獎狀乙

紙。 

（四）特殊優良教

師銅質獎：

通過本府初

選者（不含

納入實地訪

查者）由本

府 公 開 表

揚，頒予獎

座一座及獎

狀乙紙。 

 

府公開表揚，

核予嘉獎二

次、頒予獎座

一座，並頒贈

教育部獎狀

乙紙。 

（三）特殊優良教

師銀質獎：

通過本府初

選納入實地

訪查者（不

含推薦報部

者）由本府

公開表揚，

核予嘉獎一

次，頒予獎

座一座、獎

狀乙紙。 

（四）特殊優良教

師銅質獎：

通 過 本 府

初選者（不

含 納 入 實

地訪查者）

由 本 府 公

開表揚，頒

予 獎 座 一

座 及 獎 狀

乙紙。 



 

八、被推薦人無論是否

入選，所送資料列

為備查，不另退

還。 

七、被推薦人無論是否

入選，所送資料列

為備查，不另退

還。 

點次變更。 

九、入選教師如有違反

相關規定，一經發

現，取消資格並追

回證明文件。 

八、入選教師如有違反

相關規定，一經發

現，取消資格並追

回證明文件。 

點次變更。 

 九、本要點審查及訪視

相關費用由教育部

補助辦理。 

本點刪除，教育部並未補

助相關經費。 

十、協助辦理本府遴選

作業工作人員報請

本府敘獎，相關工

作人員敘獎原則如

下： 

(一)承辦學校校

長：嘉獎一

次。 

(二)承辦學校工作

人員： 

1.嘉獎一次，

並以三名為

限。 

2.獎狀一紙，

並以二名為

限。 

十、協助辦理本府遴選

作業工作人員報請

本府敘獎，相關工

作人員敘獎原則如

下： 

(一)承辦學校校

長：嘉獎一

次。 

(二)承辦學校工作

人員： 

1.嘉獎一次，

並以三名為

限。 

2.獎狀一紙，

並以二名為

限。 

本點未修正。 


